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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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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屋問責調查小組報告建屋問責調查小組報告建屋問責調查小組報告建屋問責調查小組報告 (沙田第沙田第沙田第沙田第 14B區第區第區第區第 2期期期期 1997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66號打樁合號打樁合號打樁合號打樁合

約約約約 )

建屋問責調查小組 (下稱 “調查小組 ”)主席施德論先生表示，調
查結果證實在沙田第 14B區第 2期 (圓洲角 )的問題地基工程事件中，並無
牽涉串謀詐騙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的行為，因為有關的樁柱承建
商及其主要分包商均蒙受重大經濟損失。他又澄清，調查小組無意批

評分包制度或分包業的道德操守，因為資源供求得以互相配合，實有

賴分包制的運作。此外，並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分包制較其他國家

遜色或不同。他補充，雖然房委會近年來所面對的問題僅佔其總工作

量的一小部分，但亦不應以此作為房屋署 (下稱 “房署 ”)職員工作表現未
如理想的藉口，或是作為批評其他正在動工的房委會工程的證據。調

查報告的目的是就此方面提供公正持平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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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

2. 劉江華議員察悉被派到圓洲角的房署地盤視察人員，對監管

大口徑鑽孔樁工程幾乎全無經驗，他對此表示關注。何俊仁議員對此

亦有同感，並察悉雖然房署《工程監督手冊》規定項目工程師須進行

約 20項不同的檢查，但他卻獲准把該等測試及檢查工作交給全無經驗
的地盤視察人員進行。此外，主席指出項目工程師並未檢查地盤視察

人員的工作。舉例而言，承建商持續在晚上 7時後，當所有房署地盤視
察人員均已下班時施工，而工程監督亦曾就此簽發 29份工地便箋，但
項目工程師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停止此種做法或安排檢查工程。他們詢

問房委會或房署的管理階層是否知悉此工作轉授不當的問題，以及有

否採取行動防止其他房署工程出現同類問題。

3. 調查小組成員李焯芬教授表示，在大型建築工程中，不同類

別的工程是由具備不同技術經驗的不同地盤視察人員負責監督。就圓

洲角工程而言，由於採用了大口徑鑽孔樁此類頗為困難的方法建造地

基，實有必要由技術經驗豐富的視察人員負責監督。可是，報告顯示

被派往圓洲角的地盤視察人員卻沒有具備所需經驗。施德論先生補

充，雖然調查小組只專注於與圓洲角工程有關的事宜，但仍得到一個

印象，就是監督工作轉授不當的情況在其他房署地盤亦甚為普遍。至

於分包工程在晚上 7時後施工一事，施德論先生表示，房署人員已獲授
權進行超時監督工作，而圓洲角的問題在於有關人員並未行使所獲賦

予的權力。因此，調查小組建議向失職的人員施以紀律處分。劉江華

議員詢問除紀律處分外，有關當局會否考慮同時採取刑事訴訟程序。

施德論先生表示，由於該報告旨在供公眾查閱，因此調查小組的措辭

必須十分謹慎，確保用詞在法律上準確無誤，亦不含煽動的涵義。鑒

於廉政公署 (“廉署 ”)仍就該宗案件進行調查，施德論先生不排除廉署會
在發現有貪污行為時提出檢控。

4. 至於有關的房署職員的紀律研訊會何時完成，房屋局副局長

(2)表示，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當局將成立另一個調查小組研究此事，
並就所需採取的行動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提出建議。對於議員關注到

有需要加快程序，房屋局副局長 (2)表示明白，但強調該調查小組在作
最終決定前，需要時間研究所有證據。

5. 議員對於報告所揭示的房署文化表示關注。程介南議員詢

問，圓洲角的問題是否有部分可歸咎於房署的文化及制度欠妥。房委

會主席回答時同意，該報告顯示了房委會在建屋方面的問題，其中包

括房委會角色混淆、權責不清及招標制度欠妥所引起的問題。為此，

房委會最近已通過實施 50項改善樓宇質素的建議，該等建議是按照題
為 “優質居所  攜手共建 ”的諮詢文件的公眾諮詢結果訂定的。與此同
時，行政長官已委聘顧問檢討整個建造業的運作。此外，有關房署建

屋過程的檢討工作亦已展開。房委會將於適當時候將各項檢討結果告

知議員。

6. 由於該 50項建議大多屬於技術方面，程議員關注到該等建議
未必能解決房署的文化問題。鄭家富議員對此表示贊同，並認為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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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均依據現行標準制訂，故未必有用。他認為有關當局，特別是房

署，應採取積極的改革措施以改善房屋質素，而失職的房署職員不論

職級，應一律予以懲處。房委會主席雖然明白議員的關注，但指出房

委會的改革工作須十分小心行事，以免干擾到現時進行中的建屋計

劃，而未來兩年更是該等計劃的高峰期。至於議員提及的文化問題，

房委會主席表示，房署已在與其職員會面時，屢次提及有關問題。她

向議員保證，房委會會考慮上文所提及的各項檢討的結果，以及有關

圓洲角及天頌苑的調查報告所作的建議，以期精簡房署的架構，簡化

建屋程序。儘管如此，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司徒華議員認為，有

關當局除檢討建屋過程外，亦應一併檢討房署的文化。此外，更應設

立機制，定期檢討房署職員的工作表現，確保職員的晉升是以工作表

現而非年資作為依據。房委會主席對司徒華議員的意見表示察悉。

對責任、合約條件及程序作出改善

7. 楊森議員察悉，調查小組建議修訂《房屋條例》，俾能一如

《建築物條例》第 40條，將對失職人士施以刑事制裁的規定納入條例
內。他詢問當局為何未有一開始便在《房屋條例》中訂明有關刑事制

裁的規定，以及房委會會否考慮按調查小組的建議修訂《房屋條例》。

房委會主席表示，由於該報告仍有待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研究，她

不宜在現階段評論報告內所載的建議。關於在《房屋條例》中加入刑

事制裁規定的建議，房委會主席表示，此項建議屬於改善房屋質素的

50項建議的其中一部分，而房委會已原則上同意其轄下所有樓宇均受
《建築物條例》規管。然而，房委會在作最終決定前，會先與有關當局

進行討論。楊森議員認為，鑒於公眾對公營房屋的質素日益關注，有

關當局應從速實施該項建議。

8. 涂謹申議員贊同調查小組的意見，認為房署地盤視察人員應

避免與承建商發展不正當的關係，以免影響他們在監督承建商的工程

質素方面的工作成效。他詢問房署會否考慮仿傚香港海關的做法，發

出內部指引訂明地盤視察人員與承建商的工作關係。施德論先生表

示，建議訂定內部指引的做法未必可取，因為這會令原已數量浩繁的

規則進一步增加，而且指引亦未必可在合乎常理的情況下運用得宜。

他認為較有效的方法是為房署的監督人員舉行座談會，讓他們彼此交

流經驗，商討所需的改革，以求改善其工作。署理房屋署署長補充，

現時《公務員事務規例》已對諸如接受禮物等情況有明文規定，房署

亦有部門通告規管職員的操守。此外，廉署已完成多項有關防止房署

職員貪污的研究。他向議員保證，當局會盡快採取行動以跟進此等研

究所提出的建議。

9. 涂議員並不信服政府當局所作的回應。他認為房署應採取較

積極的措施，徹底杜絕貪污舞弊的行為。房委會主席對涂議員的關注

表示察悉。她同意《公務員事務規例》雖已對此有明文規定，但仍有

需要特別為針對負責監察建造業的人訂定額外指引及指示。當局應致

力加強此方面的管制。此外，她察悉行政長官已要求廉署研究房署的

地盤視察程序，以期找出方法，令職員難有機會收受非法利益。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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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議員對此事的瞭解，政府當局已答允提供《公務員事務規例》中的

有關指引，供議員參閱。

未來路向

10. 由於政府當局需要時間詳細研究該調查報告，議員同意於

2000年 6月中再舉行特別會議跟進此事。與此同時，議員可列出他們對
該報告感到關注的事項，並交給事務委員會秘書轉交政府當局。

(會後補註：事務委員會已訂於 2000年 6月 19日 (星期一 )下午 4
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按照主席的指示，3項額外的議題，即
“清拆平房區 ”、“檢討居者有其屋政策及其對私人物業市場的
影響 ”及 “東涌第 30區第 3期居者有其屋計劃地盤涉嫌使用被
退回的不合規格鋼筋 ”已於其後加入上述會議的議程中。 )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21日


